
2023年度广西壮族自治区本级及区内部分市县预算单位

乘用车框架协议采购合同

合同名称： 公务用车购车合同 

合同编号： 11N00788041820241 

甲方： 平乐县大发瑶族乡人民政府 

乙方： 桂林弘迪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

  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、《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
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法律、法规规定，按照2023年度广西壮族自治区本级
及区内部分市县预算单位乘用车框架协议采购（编号：GXZC2023-K1-000004-CGZX）征集文件规定条款，
甲乙双方签订本合同：

1、标的内容

产品名
称

型号规格和主要
配置

厂家指导
价

承诺
优
惠率

应执
行的
供货
价

实际
采
购单
价

数量 小计金
额

 比亚迪  宋MAX DMI 105KM
领航钻石版 多用途乘
用车（MPV）/商务
车 

       157700  1  157700 

              

合同总金额（人民币大写）：(￥ 元） 壹拾伍万柒仟柒佰元整 

交货期： 2024年3月31日前 

3、交货时间

本合同货物的交货时间为 2024 年  3 月 31 日前交清。

4、验收办法

行现场验收，验收合格的予以签收；验收不合格的，退还乙方，后果由乙方负责。

5、交货地点及数量

在 桂林弘迪 ，分 1 次，共 1 辆（件）交清。

6、违约责任

6.1乙方所提供的货物规格、技术标准、材料等质量不合格的，应及时更换，更换不及时的按逾期交货处
罚。

6.2乙方提供的货物如侵犯了第三方合法权益而引发的任何纠纷或诉讼，均由乙方负责交涉并承担全部责
任。

6.3因包装、运输引起的货物损坏，按质量不合格处罚。

6.4甲方无故延期接收货物、乙方逾期交货的，可向同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提请处理。

6.5乙方未按本合同和投标文件中规定的服务承诺提供售后服务的，或乙方提供的货物在质量保证期内因
设计、工艺或材料的缺陷和其它质量原因造成的问题，由乙方负责，造成甲方损失的，还应承担赔偿责
任。

2、付款方式： 对公转账，一次性付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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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合同生效及其它

本合同在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。

甲方（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乙方（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
通讯地址：  通讯地址： 灵川县定江镇八里七路46号 

法定代表人： 法定代表人：

委托代理人： 委托代理人

电话：  电话： 18177317073 

电子邮箱：  电子邮箱： 327772120@qq.com 

开户银行： 开户银行： 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川支行 

账号： 账号： 660012096537200010 

邮政编码：  邮政编码： 541200 

经办人：

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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